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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人 (執業)規則》

(經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而由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
執行理事會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第 73D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1998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條例》(1998年第 27號) (該條例第 1及 7條
除外)的指定生效日期後第 91日起實施。

2. 釋義

在本規則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主管” (principal)就任何律師行或公證人行而言，指符合以下說明的公證人——

(a) 屬該律師行或公證人行的獨營執業者或合夥人；或
(b) 顯示自己是上述獨營執業者或合夥人；

“律師行或公證人行” (firm)指——
(a) 公證人執業所在的律師行；或
(b) 公證人行；或
(c) 在律師行或公證人行名下執業為獨營執業者的公證人。

3. 公證人的一般行為操守

公證人在執業為公證人的過程中，不得作出或准許他人代他作出任何危及或損害
或相當可能危及或損害任何以下項目的事情——

(a) 他的獨立性或正直操守；
(b) 任何人延聘該人所選擇的公證人的自由；
(c) 他為他的當事人的最佳利益而行事的職責；
(d ) 他的個人名譽或公證人專業的名譽；
(e) 恰當的工作標準；
( f ) 他對任何司法管轄區內可能合法地倚賴他在他的公證工作文件內所載的
事實陳述的人負有的謹慎行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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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業推廣

(1) 在本條中，“執業推廣” (practice promotion)指以任何方法宣傳或推銷——
(a) 公證人的公證人身分；
(b) 公證人的公證人執業；或
(c) 律師行或公證人行所要約提供或辦理的任何種類的公證工作。

(2) 在不局限第 (1)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宣傳或推銷的方法包括——
(a) 在有代價或沒有代價的情況下，在任何大眾傳播媒介出現；
(b) 向當事人、潛在當事人或公眾人士發出任何刊物或作出任何書面通訊，

而該刊物或通訊具有廣告或推廣資料的性質；
(c) 向當事人、潛在當事人或公眾人士發出任何口頭通訊，而該通訊具有廣

告的性質；
(d ) 出席任何公開場合；及
(e) 由公證人或由律師行或公證人行主動與潛在當事人接觸，或由他人代該

公證人或該行主動與潛在當事人接觸。
(3) 在符合本條的規定下，公證人或律師行或公證人行可從事執業推廣或准許他

人代該公證人或該行從事執業推廣。
(4) 每名從事執業推廣或准許他人代他從事執業推廣的公證人，均有責任確保該

項執業推廣符合附表的規定。
(5) 凡任何律師行或公證人行從事執業推廣或准許他人代它從事執業推廣，在該

行執業為公證人的每名主管均有責任確保該項執業推廣符合附表的規定。
(6) 如公證人或在律師行或公證人行執業為公證人的主管，察覺該公證人或該行

所從事的或由他人代該公證人或該行從事的執業推廣不符合附表的規定，該公證人或
該主管必須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盡最大的努力糾正該項不符合或撤銷該
項執業推廣。

(7) 所從事的任何執業推廣看來是代公證人或律師行或公證人行從事的證明，在
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須視為該項執業推廣是代該公證人或該行並在該公證人或該行
同意下從事的證明。

(8) 任何發出第 (2)(b)款提述的刊物或作出該款提述的書面通訊的公證人或律師
行或公證人行，必須在發出該刊物或作出該通訊的日期起計不少於一年內，保留該刊
物或通訊的文本。

2005年第 34號法律公告 2005年第 10期憲報第二號法律副刊B254



5. 公證人須在他發出的信件中識別他的身分

(1) 公證人必須確保在與他辦理的公證工作有關連的情況下發出的每封信件，均
述明——

(a) 他的姓名；及
(b) 他是以公證人身分辦理該工作這項事實。

(2) 為施行第 (1)款，“信件” (letter)包括由公證人以任何方式傳遞給另一人的書
面通訊。

6. 禁止與非公證人或非律師的人分享收益

(1) 公證人不得與任何人分享他執業為公證人所得的利潤收費，亦不得協定如此
分享該等利潤收費，不論是按該人所介紹的客戶或業務而向該人支付佣金或協定按此
而支付佣金的方式分享，或是以其他方式分享。

(2) 第 (1)款並不禁止在香港同一律師行或公證人行執業的公證人及律師之間分
享利潤收費。

(3) 第 (1)款亦不禁止屬任何律師行或公證人行的主管的公證人支付或同意支付
一筆年金或其他款項予以下的人——

(a) 該行的退休主管；
(b) 該行業務的前任人；
(c) 該行的已故主管或已故的該行業務的前任人的受養人或合法遺產代理

人。

7. 律師行或公證人行須向公證人協會具報的詳情

(1) 任何律師行或公證人行必須在第 (2)款指明的時間內，將以下詳情以書面通
知公證人協會——

(a) 該行的名稱；
(b) 該行每名主管的姓名；
(c) 每名在該行執業為公證人的人的姓名；
(d ) 該行在香港的每間辦事處的地址，及 (如有的話)該等辦事處的電話、傳
真及電傳及遠距離傳輸號碼以及電子郵件地址。

(2) 為施行第 (1)款——
(a) 就任何在本規則生效之前開始營業的律師行或公證人行而言，指明的時

間為本規則生效後的 14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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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任何在本規則生效當日或之後開始營業的律師行或公證人行而言，指
明的時間為該行開始營業後的 14天。

(3) 如根據第 (1)款提供的詳情有任何改變，則有關律師行或公證人行必須在該
項改變發生後 14天內，將此事以書面通知公證人協會。

(4) 在律師行或公證人行執業為公證人的每名主管，均有責任確保該行遵守本條
的規定。如該行沒有執業為公證人的主管，則在該行執業的每名公證人均有此責任。

8. 以個人名義執業的公證人須向公證人協會具報的詳情

(1) 任何公證人 (其姓名已根據第 7條提供予公證人協會者除外)必須在第 (2)款
指明的時間內，將以下詳情以書面通知公證人協會——

(a) 他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及 (如有的話)該地點的電話、傳真及
電傳及遠距離傳輸號碼以及電子郵件地址；

(b) 如他是任何律師法團的成員、董事或僱員，該法團每名成員或董事的姓
名。

(2) 為施行第 (1)款——
(a) 就任何在本規則生效之前開始執業的公證人而言，指明的時間為本規則

生效後的 14天；及
(b) 就任何在本規則生效當日或之後開始執業的公證人而言，指明的時間為

他開始執業後的 14天。
(3) 如有關公證人不再執業，或根據第 (1)款提供的詳情有任何改變，則該公證

人必須在不再執業後或在該項改變發生後的 14天內，將此事以書面通知公證人協
會。

9. 公證人協會理事會對文件進行查閱

(1) 為確定公證人是否已遵守本規則，公證人協會理事會可以書面通知要求該公
證人向該理事會所委任的人出示屬該公證人的、與他執業為公證人有關的任何簿冊、
紀錄或其他文件，包括他的帳簿、付款憑單及其他財務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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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證人協會理事會可主動或由於向它作出的投訴而根據第 (1)款作出要求，
而有關公證人必須在有關通知指明的時間內，按該通知指明的方式遵從該要求。

(3) 公證人協會理事會所委任的人可查閱或複印根據第 (1)款出示的任何簿冊、
紀錄或其他文件，或撮錄或摘錄該等簿冊、紀錄或其他文件的內容。該人在完成查閱
後，必須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以書面向該理事會提交一份查閱報告書，而
該報告書可構成其後對有關公證人的行為操守進行任何研訊的基礎。

(4) 公證人協會理事會在依據投訴而根據第 (1)款作出要求前，必須本身信納證
據表面顯示，該投訴是理由充分的。該理事會亦可規定投訴人向它繳存一筆指明款
額，以支付查閱的費用及開支，以及該投訴所針對的公證人的費用。該理事會可按它
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任何如此繳存的款額。

(5) 公證人協會理事會如認為某人應負擔根據本條進行的查閱的全部或部分費用
及開支，則該理事會可藉書面通知，指示該人在指明的時間內，按指明的方式支付指
明的款額。

(6) 在根據第 (5)款作出的指示內指明的款額可作為拖欠公證人協會理事會的民
事債項而予以追討。

10. 備存公證工作紀錄冊

(1) 公證人必須就他辦理的所有公證工作設立和備存一份紀錄冊。
(2) 該紀錄冊必須就每項公證工作載有以下詳情——

(a) 辦理該項工作的日期；
(b) 當事人的姓名或名稱；
(c) 對所涉的工作的扼要描述；
(d ) 所涉的文件的性質。

(3) 按照第 (2)款記錄在紀錄冊內的任何詳情，必須自記錄的日期後不少於 6年
內保留於紀錄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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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寬免或修改本規則所施加的規定的權力

(1) 公證人協會理事會可主動或應任何公證人的書面申請，在本規則所施加的任
何規定適用於該公證人時寬免或修改該規定。

(2) 寬免或修改可以是無條件的，亦可受某些條件的規限。
(3) 公證人協會理事會必須以書面將它對申請的決定通知有關申請人。

附表 [第 4條]

1. 一般性原則

執業推廣必須是實事求是，不包含不合乎體統的資料的，以及合法進行的。

2. 不得作出的推廣行為

除第 3條另有規定外，執業推廣不得——
(a) 包含在某事關重要的事實方面屬虛假、具誤導性或具欺騙性的資料，或

因遺漏某事關重要的事實而屬虛假、具誤導性或具欺騙性的資料；
(b) 包含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對任何其他公證人或律師行或公證人行不利的評

註或評論，不論該等評註或評論是藉比較服務、執業或費用或是以其他
方式作出；

(c) 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表示某公證人或律師行或公證人行有辦理一般的公
證工作或某特定範圍的公證工作的專長；

(d ) 在未獲得客戶的事先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包含足以令該客戶或該客戶的
某項業務被辨定的描述；

(e) 具誹謗性；
( f ) 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表示某公證人或律師行或公證人行能夠以不正當方
法替客戶達到某項目標；

(g) 在考慮以下所有或任何一項事宜以及其他有關事宜的情況下，構成侵
擾、令人反感或因其他情由而屬不適當的——

(i) 該項執業推廣是以甚麼方式進行的；
(ii) 該項執業推廣是透過甚麼媒介進行的；

(iii) 進行該項執業推廣的頻密程度；
(iv) 周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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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屬刻意導致或其進行方式相當可能會導致對任何接收人或目標接收人造
成損害、不安、滋擾或不便；

(i) 以任何已表示不欲被聯絡的人為對象；
( j ) 損害公眾利益；
(k) 包含任何可令公證人專業的聲譽受損的事情。

3. 如有充分理由可提述知識等

如在有關情況下，在執業推廣中提述公證人或律師行或公證人行的知識、資格、
經驗或執業範圍是有充分理由支持的，則可在該項執業推廣中作出該等提述。

於 2004年 12月 31日批准。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李國能

於 2005年 2月 28日訂立。

會長 副會長
麥維慶律師 黃嘉純律師

喬立本律師 陳炳煥律師

張淑姬律師 韓國添律師

郭匡義律師 李孟華律師

盧孟莊律師 馬清楠律師

黃言信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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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本規則就公證人的專業執業及行為操守作出規定，尤其是——

(a) 第 3條列出公證人的行為操守的一般標準；

(b) 第 4條及附表列出公證人或律師行或公證人行可從事執業推廣的情況；

(c) 第 5條對在與公證工作有關連的情況下發出的信件作出規定；

(d ) 第 6條限制與非公證人或非律師的人分享收益；

(e) 第 7及 8條就須向香港國際公證人協會提供的詳情作出規定；及

( f ) 第 10條規定每名公證人必須就他所進行的所有公證工作設立和備存紀
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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